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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关于印发印发《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内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党委、柳州为有效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经济基础，切实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据自治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桂税办发〔2020〕29号）工作要求，结合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以下简称“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工作实际，现将《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市税务局党委关于作风建设的部署要求，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在坚持依法治税的同时，驰而不息抓好文明礼仪建设，更好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优质文明服务。现将《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文明礼仪规范》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2021年5月10日




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国家税务总局的决策部署，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认真贯彻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减轻村级集体经济的税费负担，增强村级集体经济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总量增长、质量提高、实力增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重点工作
（一）依法依规全面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认真落实减税降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落实好国家出台的降低增值税税率、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降低社保费率、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等税费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税费政策效应，减轻村级集体经济的税费负担。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研究问题，提出政策意见和应对措施，帮助村级集体经济解决实际问题，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二）开展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
加强政策宣传，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实现“应享尽享”“应享快享”“应帮尽帮”，助力村民合作社复工复产，渡过难关。及时宣传应对疫情专项税收优惠政策。拓宽税收政策宣传渠道，通过网站、热线、微信、电视、报纸、办税服务厅宣传栏、村委会宣传版报等多种途径做好有关税收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提高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认识度和知晓面。
（三）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管质效
深入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实现更多业务从办税服务厅向网上转移，进一步提高网上办理率。大力优化现场办税缴费服务，通过拓展预约办理、推行容缺办理，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办理环境。积极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切实精简涉税资料，优化发票办理，为纳税人提供优质便捷的税收服务。
（四）协助开展村民合作社换证赋码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18〕4号）、《自治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村民合作社换证赋码工作的通知》（桂村经领〔2019〕8号）精神，积极配合牵头单位，主动入位，积极作为，结合工作职能协同推进村民合作社换证赋码工作。
（五）强化定点帮扶工作
继续落实好联系指导制度，按照柳州市委、政府以及自治县委、政府的有关定点帮扶工作要求，加强对定点帮扶联系村安陲乡大田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的调研指导，充分发挥后援单位和税收行业优势，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增加实质性投入，促进大田村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达5万元以上，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娄万海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副组长：贾 鸣 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成 员：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机关党委、法制股、人事教育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主要职责：组织、指导、监督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系统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
（三）加强跟踪督导
密切跟踪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纳入年度重点督导检查计划，纳入绩效考评、督查检查、巡视巡察、纪检监督的重要内容，对该落实没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依规严肃问责，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政策优惠应享尽享,助推我县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加强与自治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定期主动向自治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时解决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税收问题；主动接受自治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的检查指导，不断提高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服务村级集体经济的能力。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税务局法制股承办公室         2021年5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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